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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
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僅供參考，並不構成收購、購買或認購本公司證券的邀請或要約。本公
告並非且並不構成於美國或任何其他司法權區根據任何有關司法權區證券法
登記或合資格前有關要約、遊說或銷售屬違法的購買或出售任何證券的要約
或要約購買或出售有關證券的遊說一部分。本公告所述證券未曾亦不會根據
一九三三年美國證券法登記，未辦理登記或未獲豁免登記前，不得在美國境內
發售、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轉讓。於美國公開發售任何證券將以發售章程形式進
行，有關發售章程可向本公司獲取，並將載有關於本公司及其管理層以及財務
報表的詳盡資料。本公司無意於美國登記本公告所述任何發售的任何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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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流動資金狀況全面解決方案的最新情況

本公告由旭輝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條及證券及期
貨條例（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之規定發出。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分別為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一日、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九
日、二零二三年三月十日、二零二四年一月三日及二零二四年四月二十九日的
公告（統稱「該等公告」）。除非另有說明，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的
詞彙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希望提供關於其境外流動資金狀況全面解決方案的最新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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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先前所述，本公司已與債券持有人小組就全面提案（「該提案」）主要條款原
則上達成一致。有關該提案主要條款的進一步資料，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
二四年四月二十九日的公告（「四月公告」）。

本公司持續與由其多家境外貸款銀行組成的委員會（「協調委員會」）及其顧問
安邁融資顧問有限公司和Allen Overy Shearman Sterling進行磋商。本公司欣然宣
佈，與協調委員會的磋商已取得進一步進展。本公司與協調委員會已同意向下
一階段推進，以四月公告公佈的條款為基礎協商及商定正式的文件。本公司告
知，組成協調委員會的貸款銀行合共持有本公司適用債務項下的境外貸款融
資本金額約59%。因此，協調委員會的支持代表本公司為其境外債務尋求全面
解決方案的另一項重大里程碑，而本公司謹此再次感謝協調委員會及其顧問
對本公司目前工作的持續支持及參與。本公司將繼續與協調委員會、債券持有
人小組及其顧問合作，以商定該提案的詳細安排，包括磋商及簽訂具法律約束
力的協議。

本公司進一步告知，除四月公告所詳述的主要條款外，本公司亦將尋求納入人
民幣計值的貸款選項，以配合境外貸款方的不同需要。此外，該提案內的長端
貸款選項，結合本公司自境內「房地產項目白名單」機制可獲得的融資支持，預
期將進一步降低本集團日後的整體財務成本。

現時並無任何債權人開展針對本公司的法律程序。

為免生疑問，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仍在就該提案的最終條款與協調委員會及
債券持有人小組磋商，而各方尚未就有關條款訂立任何具法律約束力的協議。
本公司期望將繼續與債權人進行積極和建設性的對話，並保持積極的勢頭，以
期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儘快以文件落實該提案的條款。為此，本公司將繼續在
適當的時候向所有持份者提供有關進程的重大最新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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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資訊

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證券及期貨條例和╱或其他適用法律和法規的要求適
時發佈進一步公告。

任何全面解決方案的實施將受制於本公司無法控制的多項因素。由於無法保
證任何全面解決方案能成功實施，本公司證券持有人及本公司其他投資者 (i)
切勿僅依賴本公告或本公司可能不時刊發的任何其他公告所載的資料，及 (ii)
在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考慮相關風險及審慎行事。如有疑問，建議本公司
證券持有人及其他投資者向其專業或財務顧問尋求專業意見。

承董事會命
旭輝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林中

香港，二零二四年五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林中先生、林偉先生、汝海林先生、
楊欣先生及葛明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張永岳先生、陳偉成先生及林采宜
女士。


